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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 保险营销员在投资连接保险销售中两次误导消费者

就将被取消销售资格，这是北京市保监局为规范投连险销售

市场推出的新举措。 记者昨日获悉，北京市保监局印发的《

关于转发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投资连接保险销售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将

对销售人员的从业资格进行管理，实施和完善投连险销售的

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新规将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据悉，

今年以来，投连险销售增长较快。国庆过后，各保险公司继

续加大了投连险的市场推广力度。中意人寿等6家保险公司推

出了自己的新款投连险产品。此外，太平洋保险等3家公司的

投连险账户也陆续获批。 一边是市场的持续火爆；另一边，

监管层的风险警示也“如影随形”。今年4月，保监会正式发

布实施《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和《万能保险精算规定》

，从今年10月1日起，所有不符合新规定的投连险产品都被迫

退出市场。投连险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个人投连险和

个人万能险的保障功能也得到强化。紧接着，保监会又于9

月1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加强对投连险销售的管

理，防止误导，并进行全面的自查自纠。 昨日，北京保监局

做出“反应”，发布《通知》，对北京地区的投连险销售市

场进行进一步规范。 《通知》规定，北京地区投连险销售人

员除应通过保险公司组织的考试外，还应具备“大学专科以

上学历、一年以上寿险产品销售经验，且在过去3年内，无违



规和欺诈行为”等条件。 在退出机制方面，《通知》还要求

，同一销售人员或代理网点两次出现被所在公司、北京保险

行业协会或保险监管部门查实的误导行为，保险公司应取消

其投连险销售资格或不再续签投连险代理合同。 此外，《通

知》还要求各保险代理公司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做好投连险

销售人员的误导行为调查，以及对销售资格的授予和取消工

作。如果保险销售员出现误导行为，保险公司应于7个工作日

内取消该销售人员的投连险销售资格；对于代理网点，保险

公司也不得与其续签投连险代理合同；如未到期自动延续生

效的合同，保险公司应于1个月内提出终止；如未与银行分行

或支行统一签订的合同，保险公司应在续签合同时提出修改

代理网点名录，取消有关网点的投连险销售资格。 中央财经

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表示，投连险是与资本市场联动、风

险很高的保险品种。2002年的“退保风波”就是因为一些不

具备资格的保险业务员把风险极高的投连险，卖给了不具备

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因此，投连险销售应当加以规

范。 另据记者了解，北京保监局还将进一步加强对各公司在

投连险销售环节管控措施的定期检查，加大误导案件查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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